
附件一 填表日期：中華民國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竹縣政府　　　年度推展祥和計畫志願服務補助計畫申請表

申 請 單 位
核准機關
日期文號

會 ( 地 ) 址 （詳列鄉鎮市區村里鄰） 統一編號

負責人職 稱 姓名
承 辦
人

電 話

（申請單位用印、負責人簽章）

計畫
名稱

預定完
成日期

計
畫
內
容
概
要

預
期
效
益

（請填寫具體數據）

計畫總經費 申請新竹縣政府
補助

（單位：新臺幣元）

自籌經費

（申請案自籌經費包括申請單位編列、民間捐款、其他政府機關補助、收費等，如有申請其他單位經費請詳予註明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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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

（一）以申請一般業務補助為例：

      〔單位名稱〕〔計畫名稱〕申請補助計畫書（格式）

      一、目的：

      二、主辦單位：

      三、協辦單位：

      四、時間（期程）：

      五、地點：

      六、參加對象、人數：

      七、內容：

      八、效益：

      九、過去服務績效（無者免填）：

      十、經費概算：

          

項目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金額 備註

講師鐘點費 小時 12 1600 1萬 9,200元 範例

合計 1萬9,200元 範例

      十一、經費來源：（請註明是否對外收費及其基準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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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     據
摘     

要

  新竹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

  辦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活動

受
款
人
資
料

戶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存款銀行：            銀行(農會、郵局)       分行
銀行代碼：□□□□□□□            
銀行帳號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統一編號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
金   

額

新台幣             元整

上款已照數收訖   此據

新   竹   縣   政   府      台 照

 團體名稱：

 理事長：

 總幹事：

 會  計：

 地  址：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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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

機關單位名稱：
接受新竹縣政府推展祥和計畫志願服務補助經費支出憑證簿

會計年度：

計畫項目：

新竹縣政府核准日期及文號：

補助經費新臺幣（大寫）： 元

支出憑證正本共　　　　張，計新臺幣 元

在新竹縣政府補助經費項下報支數
計新臺幣（大寫）： 元

繳回新竹縣政府賸餘經費新臺幣（大寫）： 元

機關（單位）審核簽章

新竹縣政府

業務單位

會計單位

機關長官

接受補助單位

業務單位

會計單位

單位負責人

填表說明：請各接受補助機關（單位）於計畫執行完畢後，連同「經費支出明細表」﹑「支出
憑證」依序裝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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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五
受補助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接受新竹縣政府推展祥和計畫志願服務補助經費支出明細表

會計年度： 補助計畫名稱：

支 出 日 期
摘 要

支 出 憑
證 編 號

金　　　額（新臺幣元）

年 月 日
十
億

億
千
萬

百
萬

十
萬

萬 千 百 十 元

合 計

填表說明：
1.請依支出憑證編號順序填列。
2.如接受二個以上政府機關補助者，應列明各機關補助項目及金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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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六

機關（單位）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接受新竹縣政府祥和計畫志願服務補助經費　　　年度 Com
bin半年執行概況考核表（A4格式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中華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起至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止 單位：新

臺幣元

受 補 助 單 位 補 助 計 畫
申 請 時

自籌經費

核定補助

經 費

預定完成

日 期

實際完成

日 期

累 計 實 支 數
執 行

進 度 ％

核 銷

情 形

繳 回 經 費 備註

( 受益人

次)

合 計
自籌經費

支 出

補助經費

支 出
經 常 門 資 本 門

男 女

填表說明：1.「執行進度％」欄係指計畫工作執行進度，非為經費支出進度。

　　　　　2.「申請時自籌經費」欄所列係指申請單位申請時所列之自籌款，「核定補助經費」欄所列係指本府核定之補助金額。

　　　　　3.「核銷情形」欄請於計畫執行完成填寫「已核銷」，如有賸餘款、其他收入請隨函繳回，本府據以備查建檔結案。

4.「累計實支數」，如包含經常支出及資本支出，或經常支出內包含「專業服務費」，受補助單位應另以附件十三之一附表說明其「累計實支數」欄位內「自籌經費支出」

及「補助經費支出」之「經常支出」、「資本支出」分配情形；「經常支出」內如包含「專業服務費」亦應分項說明。

5.備註欄內請填報受益人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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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人： 單位會計： 單位負責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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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七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單位：新臺幣元

新竹縣政府　年度推展祥和計畫志願服務核定補助計畫變更申請表（一）（第　次申
請）

申 請 單 位
核准機關、

日期、文號

負 責 人
地 址

承 辦

人 員
電 話

職 稱姓 名

(民間單位務必填寫)

計畫核定函日期及文號：

計畫

名稱

原 定 完 成 日 期

變更後預定完成日期

原核定計畫

總經費 新竹縣政府核定

補 助 經 費

原核定自籌經費

變更後計畫

總經費
變更後自籌經費

申 請
變 更
具 體
事 由

 

變 更
後 預
期 效
益

（請填寫具體數據）

申申
請請
單單
位位
應應
檢檢
具具
之之
附附
件件

一、核定函（影本）一、核定函（影本）
二、原核定補助計畫書二、原核定補助計畫書
三、變更計畫書三、變更計畫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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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縣政府辦理本縣祥和計畫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補助款查核表

受補助單位

活動名稱

核定補助金額 新台幣        元 核定文號：

活動日期 年    月   日 活動地點

參加對象 參加人數 人

活動實際執行
情形(由補助單位

填寫)

1.活動日期及地點是否符合原計畫：□符合  □不符合       

2.依經費結算表及支出原始憑證自籌款是否符合三分之一以上

規定：□符合  □不符合(繳回新台幣       元)        

3.有無簽到簿：□有  □無  

4.有無研習課程表或宣導資料：□有  □無

活    

動    

照    
片   

(

請
黏
貼
二
張)

(請加註說明) (請加註說明)

受補助單位負責人：

承辦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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